
國立政治大學鼓勵學生修習全英語授課課程 助金申請表獎

表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填

姓名 系級

學號 聯絡電話

Email

申請項目 需檢附文件

□ 修課獎助金 於大一第二學期結束前修習至少一門

EMI 課程，並完成培力英檢聽讀說寫

四項能力測驗， 助金獎 1,000 元。

（說寫測驗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，

  聽讀測驗日期：＿年＿月＿日）

□ 本學期在學證明

□ 學期成績單

□ 修課獎助金 於大二或碩一修習及格之 EMI 課程學

分數達該學年度總學分數之百分之二

十以上， 助金獎 2,000 元。

□ 本學期在學證明

□ 歷年成績單

□ 累積修課獎

助金

（限大三以

上學士班學

□ 已修畢 EMI 課程累計達 16 學分，

且英語能力檢定聽讀說寫達 CEFR 

B2 以上等級， 助金獎 2,000 元。

□ 已修畢 EMI 課程累計達 32 學分，

且英語能力檢定聽讀說寫達 CEFR 

□ 本學期在學證明

□ 歷年成績單

□ 英語能力檢定成績單或證書

（聽讀說寫）

*英語能力檢定證書或成績單正本



生申請）
B2 以上等級， 助金獎 4,000 元。

□ 已修畢 EMI 課程累計達 64 學分，

且英語能力檢定聽讀說寫達 CEFR 

B2 以上等級， 助金獎 10,000 元。

於驗證後歸還。證書或成績單所

載姓名 英文者，請另檢附證明為

英文姓名之證件影本（如護照

等）。  

聲明書

□ 本人已詳細閱讀「國立政治大學鼓勵鼓勵學生修習全英語授課課程 助要點」。獎

□ 本人瞭解各申請項目以 助獎 1 次 限。為

□ 本人業已在校內申報匯款帳戶資料，需有帳戶資料始得核發 助金。獎

□ 本人保證本表 寫內容及所檢附文件內容正確屬實， 附文件經 若有 造事實，即撤填 繳 查 偽

銷 勵及 回 助金，並追究相關法律責任。獎 繳 獎

申請人簽章：

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